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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麼信心？哪種行為？ 
 

雅各書 2:14-26 

引言、請再一次「快快的聽」 
 

今天講到的一段聖經，即雅各書二章十四至廿六節，應該是講到雅各書的「信心與行為」這

個關鍵主題的時候最常提到的經文，而其中最「惹人注目」的，應該就是第十四節「有信心

卻沒有行為」這幾個字眼。不過，我卻疑心這幾個字太「惹人注目」了，所以，大家根本沒

有留心上下文，沒有「快快的聽」（即還未聽清楚），就「快快的說」（急不及待表達自己的

立場或「神學」），甚至「快快的動怒」（對可能是自己假想出來的「異見者」大加攻擊），結

果就搞出一大堆「牛頭不搭馬嘴」的所謂「爭論」。 

 

我且舉一個很膚淺的比喻。譬如某人說他相信太陽系有十二個行星，但他不肯坐飛機，你不

會指責他說「你有信心卻沒有行為」，因為有「太陽系有十二個行星」這種「信心」與「不

肯坐飛機」這種「行為」根本是不相干的。換言之，就是我們指責某某人「有信心卻沒有行

為」的時候，一定是指他聲稱自己有某種「信心」卻沒有某種相應的或匹配的行為──這是

很基本的邏輯，否則就「牛頭不搭馬嘴」了。所以，我們一定要先搞清楚雅各是說著「甚麼

信心」和「哪種行為」，不要將不相干的別的「信心」與「行為」與之混為一談。 

 

要搞清楚雅各筆下的信心、行為及它們之間的關係的意義，最起碼要做的，就是將「有信心

卻沒有行為」這幾個關鍵字眼，放回雅各書二章十四至廿六節或更闊一點的經文脈絡來理

解，看雅各說著的究竟是「甚麼信心」和「哪種行為」，以至於為甚麼他會得出這樣嚴重的

結論：「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」。今天，讓我們再一次貫徹雅各的教訓，就是先自己聽好

了，才發表意見、才與人爭論。現在我們就一起再讀一遍這段經文： 

 

2:14 我的弟兄們，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，卻沒有行為，有甚麼益處呢？這信心能救他

嗎？15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，赤身露體，又缺了日用的飲食；16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：

「平平安安地去吧！願你們穿得暖，吃得飽」，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，這有甚麼益

處呢？17 這樣，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。 

 

18 必有人說：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為；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，我便藉著我的

行為，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。」19 你信上帝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錯；鬼魔也信，卻是

戰驚。20 虛浮的人哪，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？ 

 

21 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，豈不是因行為稱義嗎？22 可見，信心

是與他的行為並行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。23 這就應驗經上所說：「亞伯拉罕信

上帝，這就算為他的義。」他又得稱為上帝的朋友。24 這樣看來，人稱義是因著行為，

不是單因著信。25 妓女喇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樣因行為

稱義嗎？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，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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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關乎生死──與得救直接相關的信心與行為 
 

2:14 我的弟兄們，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，卻沒有行為，有甚麼益處呢？這信心能救他

嗎？  

 

雅各開宗明義，一開頭就重伸他的「弟兄神學」，清楚表明他沒興趣講「一般的道德或宗教

行為」，他著意是與基督徒（即「弟兄們」）的核心信仰相關，即同樣關乎生死，與基督徒的

得救直接相關的行為。經文中提到「救」字，我們緊扣上文，就知道其意思非同小可── 

 

1:12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，必得生命的冠冕；......  

1:18 祂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真道生了我們，叫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。 

1:21 所以，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惡，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，就

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。 

2:13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，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；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。 

 

雅各這裡講到的「行為」，肯定是關乎我們的「靈魂得救」，即能使我們脫離上帝的定罪，得

著永遠的生命的決定性行為，而決非甚麼改良品格、改善社會之類泛泛的道德或宗教行為。 

 

雅各關心與信徒得救直接相關的行為，並不意味他要否定因信稱義的信仰。雅各強調的，是

使人得救之信必定要是真的（這點保羅肯定不會反對），而真的信心，必定應有相應與匹配

的行為（這點保羅肯定也不會反對）。問題只是，甚麼是與信心相應與匹配的行為？ 

 

今天的信息，重心就是要講清楚雅各講的是那一類信心與那一類行為，不想大家籠籠統統以

為雅各只是說信了耶穌（即所謂某些基督教義）後就要有所謂「好」或「有愛心」之類的行

為──今天，滿街都是這樣的所謂「釋經」。我肯定雅各的真正意思不單只不是這樣，某程

度上講，甚至是剛剛相反，警告我們不要將泛泛的道德或宗教行為當為真信心的表現。 

 

二、信愛之間──明明講「信心」為何扯到「愛心」行為？ 
 

2:15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，赤身露體，又缺了日用的飲食；16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：「平

平安安地去吧！願你們穿得暖，吃得飽」，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，這有甚麼益處呢？

17 這樣，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。 

 

上文講到我們要有與信心相應和匹配的行為，但雅各跟著說到的例子，說「給他們（弟兄姊

妹）身體所需用的」，卻似乎只是一個普通的愛心行為，與關乎信徒得救的信心似乎沒有甚

麼直接關係。 

 

有一種說法是這個只不過是一個「比喻」，講明「只講不做」如何沒有「益處」。這也可以講

得通。不過「益處」二字很自然使我聯想到上一節（第十四節）的「益處」，而那「益處」

關乎的是靈魂得救的問題。若大家留心，雅各的意思不是說「只講不做」對對方沒有「益處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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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這還用講嗎？），而是對你自己沒有「益處」，扣連上文，即對你的得救沒有「益處」。怎

麼理解呢？其實，大家只要不「善忘」，經文對上幾節處，雅各已經說了答案了： 

 

2:13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，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；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。 

 

我上一篇講章已經詳細講了，「憐憫人」不是一種普通的道德行為，它是你是否有「信」的

非常具體和準確的指標──因為一個真心接受基督救贖，領受過祂的恩慈憐憫的人，不可能

不去「憐憫人」。大家當心，若他沒有「憐憫人」的行為（包括雅各筆下的口頭說說而沒有

實際行動的「虛憐憫」），問題不是「沒有愛心」，而是他根本「沒有相信」──沒有真相領

受過上帝的憐憫救恩。他既然是事實根本是不信的，因此自然不能得救。 

 

同一道理，若有人見到「弟兄或是姊妹，赤身露體，又缺了日用的飲食......卻不給他們身體

所需用的」，問題也不是「沒有愛心行為」這麼小事，而是他根本沒有真正相信過基督的救

恩──從他「不憐憫」的行為就足以反映出來。即是說，雅各在這裡說的不是表面上的愛心

行為，而是極其根本的信心行為，一定不能搞錯。 

 

三、反面教材──鬼魔的與虛浮的人的信法同歸一類 
 

2:18 必有人說：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為；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，我便藉著我

的行為，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。」19 你信上帝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錯；鬼魔也信，卻

是戰驚。20 虛浮的人哪，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？ 

 

顯然易見，雅各的意思絕對不是叫我們有了信心「之外」，另外還要加上與信心不直接相干

的泛泛的道德行為或虔誠表現才能得救。雅各強調的行為，肯定是所有真實、真誠、真確的

信心必然「內置」的行為，就正如「生長」是任何真正的種籽「內置」的「行為」一樣。換

言之，長時間不能表現出相應和匹配的行為的「信心」，只得一種可能，就是它是假的，或

說是「死」的──「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」。 

 

雅各還形容得非常生動傳神，就是這種「假信心」原來是屬於以「造假」出名的「說謊一族」

的，包括鬼魔（說謊之父撒旦的靈界子孫）和虛浮的人（說謊之父撒旦的人界子孫）。記得

主耶穌就曾這樣嚴辭指責過「虛虔誠」（假冒為善）的法利賽人： 

 

約 8: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，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。牠從起初是殺人的，不

守真理，因牠心裏沒有真理。牠說謊是出於自己；因牠本來是說謊的，也是說謊之人的

父。 

 

大家當心，雅各在這裡針對著的不是牠們的大奸大惡，而是他們的粉飾與偽善──牠們都會

裝著某種「信」的樣子，卻不會從心底裡真的相信。「鬼魔」當然「信」上帝只有一位（牠

們根本就知道），但事實上卻不肯接受這個事實，因為「獨一上帝」這個信仰預設了牠們的

反叛的必然失敗與牠們本身必然滅亡的結局，所以牠們就「戰驚」。「虛浮的人」也是一樣，

他們「心懷二意」，為求「萬無一失」，他們總會裝出一個「我也信」的樣子，但到底不會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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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信──到了關鍵時刻，他們的「行為」就會把他們的不信暴露出來，正如猶大會在生死

關頭用「賣主」的行為暴露他一直以來的假的信心。 

 

還要當心一點，就是雅各不是說牠們只要「不暴露」本心的不信，掩蔽得好，就可以蒙混過

關，騙到人甚至騙到神。大家真不要善忘，還記得雅各在上文多次提到「試煉」嗎？ 

 

1:2 我的弟兄們，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，都要以為大喜樂；3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

試驗，就生忍耐。4 但忍耐也當成功，使你們成全、完備，毫無缺欠。 

 

我們明察秋毫的上帝，會用人們意想不到的「百般試煉」來驗證各人的「信心」，受不住試

驗的，即是在試驗中不能活出相應和匹配的「信心行為」的（就好像怎麼種也是不能生長的

種籽），就肯定是假的。不過，弟兄姊妹，不要怕，要記住我們的上帝是滿懷善意的： 

 

1:13 人被試探（原文也是「試煉」），不可說：「我是被上帝試探」；因為上帝不能被惡

試探，祂也不試探人。 

 

我們的天父「試煉」我們是為「成全」我們，讓我們生命完滿，好得到更大的祝福，絕不是

要「絆倒」我們，使我們滅亡。若有人的所謂「信心」，最後用「行為」能夠測試出它是假

的來，最大的可能就是這種信本來就是假的。「鬼魔的信」與「虛浮之人的信」之所以終歸

不算數，因為牠們的「信心」本來就是假的──假到連一點「真」都沒有。 

 

記得喇，信心不必「強」而只要「真」，一點點的「真」已可以，因為慈悲天父會用「百般

試煉」來培養堅定你這一點點真的信心，甚至讓它開花結果。只有完完全全是假（死）的信

心，是上帝都救它不活的！我們慈悲的天父多麼想人人得救哩，絕對不會狠心用試煉來絆倒

我們或挑剔我們的不是。祂要「試」的其實只是你信心的「真與假」，而不是「強與弱」，只

要你對祂有一點「真心」，祂都會顧惜憐憫，都會「算你為義」，讓你歸家。 

 

四、正面典範──亞伯拉罕與喇合行的是「信心行為」 
 

2:21 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，豈不是因行為稱義嗎？22 可見，信

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。23 這就應驗經上所說：「亞伯拉罕

信上帝，這就算為他的義。」他又得稱為上帝的朋友。24 這樣看來，人稱義是因著行

為，不是單因著信。25 妓女喇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樣因

行為稱義嗎？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，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。 

 

我前面已經講過，雅各強調的是與真信心絕對相關和匹配的「信心行為」，而不是一般的道

德上的善行或宗教上的虔誠表現。這裡提到的亞伯拉罕與喇合這兩個信心典範，就更足以證

明這種講法。【這兩個例子大家都耳熟能詳，細節就不再重述了。】我倒想大家認真用心想

想：「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」和「妓女喇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」

究竟是甚麼行為呢？──可以算是道德善行嗎？可以算是一般宗教上的敬虔表現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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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細心想想，做爸爸的把親生兒子殺死來獻祭，身為國民卻窩藏敵人的探子以求自保（還要

說謊呀）──這是哪一路的「道德行為」和「虔誠表現」呢？前者根本是倫常慘案，後者顯

然是賣國行為，放在任何比較「正常」的群體社會裡面分析，我們都無法想象這些是「道德

行為」和「虔誠表現」呀！ 

 

大家不要像某些牧師與學者講得輕描淡寫、漫不經心，因為亞伯拉罕與喇合的「行為」絕對

不僅僅是犧牲了一些個人利益和短暫安危，而是同時「犧牲」了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甚至奉為

真理的倫理道德、宗教規範和公民責任──包括不可殺人（更不可殺無辜的孩子）、不可撒

謊、父親應該愛惜兒子、上帝不接受用人來獻祭、國民應效忠本國不能通敵賣國......亞伯拉

罕與喇合的「行為」以至上帝竟然「悅納」這樣的行為，其實是非常匪夷所思的呀！ 

 

我們當然可以非常「馬後炮」曲曲折折為他們解釋辯護（這點我也會），譬如上帝並不是「真

的」要亞伯拉罕殺他的兒子，喇合的「投敵」最終反而救了最多的耶利哥人之類。但是，這

些行為在世人眼中顯然可見的外表，仍然是非常「反道德」和「反宗教」的，與我們心目中

的所謂「好行為」相距何只十萬八千里？ 

 

不過，正因如此，我們在亞伯拉罕與喇合的這些「異常行為」之中，就見到有一種「東西」

隱隱然凌架於一切倫理道德、宗教規範和公民責任之上，這正正就是「信心」──對上帝及

祂的絕對超越性的信心。亞伯拉罕與喇合都是「因著信」，才做出凌架於一切倫理道德、宗

教規範和公民責任之上的行為，而這些，正正就是「信心行為」。 

 

為甚麼「信心行為」要這樣異常甚至「離譜」呢？因為基督信仰的核心──因信稱義──本

身就是這麼異常和「離譜」的。請你動心動情地想想，上帝降生為人，以一個絕對無罪之軀

擔當我們的罪，我們只要信（接受這個事實）就可以算為無罪，還成為神的兒女，得享永生

天福。這不是很「離譜」的信仰嗎？無罪的算為有罪，有罪的算為無罪，如此的「大兜亂」

徹底違反了人間的「道德善惡」和「宗教報應」的觀念！基督信仰本身就是離譜的，所以與

基督信仰匹配的行為，就是「亞伯拉罕獻以撒」和「喇合接待探子」這種離譜的行為。 
 

結語、超絕的信心必需配以超絕的行為 
 

我相當疑心，或應說相當肯定，那些說（不管是用欣賞或攻擊的角度）雅各書是鼓吹「行為

主義」的人，根本未搞清楚雅各說著的究竟是甚麼「信心」和哪種「行為」。 

 

雅各高舉的信心，與整個新約的啟示全無分別，就是接受因信稱義，即上帝在基督裡成就的

絕對超越性的拯救方式；而雅各高舉的行為，亦正正是與這種信心互相匹配的行為，即不僅

不是泛泛的道德善行和宗教上的虔誠表現，更是絕對超越於一切倫理道德、宗教規範和公民

責任之上的信心行為。總之，超絕的信心必需亦只能配以超絕的行為。 

 

至此，大家應該更加明白，雅各強烈指責他們「有信心沒有行為」的，不是指「閒懶不肯事

奉的弟兄姊妹」，也不是指「有（頭腦）信心而沒有泛泛的道德或虔誠表現」的信徒，事實

卻是近乎相反的，雅各指責的真正對象是「聲稱有超絕的信心卻沒有超絕的行為」的「虛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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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」，換言之，就是以人本主義的「泛道德」與世俗宗教的「虛虔誠」的行為，來冒充真正

與基督信仰匹配的超越行為的「偽基督教」。 

 

弟兄姊妹，來到今天，充斥著各色各樣「泛人道主義」和「世俗宗教主義」的偽基督教，正

正就是雅各真正強烈譴責並提醒我們小心提防的「信仰天敵」。 


